龙岩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污水ABS担保机构比选方案

龙岩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拟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收益权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根据发行需要拟聘请AAA专业担保机构进行担保。我司拟以公开方式择优选取AAA专业担保公司，现将选取方案拟定如下：
一、比选办法　
[bookmark: _GoBack]遵循客观、公平、公正、审慎的原则，采用综合评分法，对相关比选材料按评分标准进行综合评分，取评审工作小组人员评分的加权平均值作为最终得分，得分相同的，按担保费率报价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担保费率相同的按担保额度由高到低顺序排序。
二、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
项目
	项目
权重
	评分参考依据

	1
	担保
费率
	60%
	年担保费率0.8%得100分，每减0.1%（含）加10分；每加0.1%（含）减10分，最低得分为0分。

	2
	担保
额度
	15%
	担保额度5亿元得100分，每减1亿元（含）减5分，按比例减分。

	3
	反担保
措施
	15%
	无需我司提供反担保得100分，由集团内企业提供反担保的得50分。

	4
	担保费
收取方式
	10%
	按年收取得100分，一次性收取得零分。


四、确定合作机构
经评审工作小组评选出拟合作机构，由我司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公示期无异议后，确定AAA专业担保公司，并签订合作协议。
五、其他事项
1.我司不提供集团外公司做反担保。
2.由我司按照中选担保公司的担保费率高低决定各担保公司实际担保金额。
[bookmark: OLE_LINK1]3.发行成功后，按实际发行金额、年担保费率计算并支付担保费。
4.若因政策调整或上级主管部门方案变更等客观情况，致使原比选方案需做相应调整的，以调整后的最新比选方案执行。
5.其他未尽事宜，由我司与AAA专业担保公司协商补充。

龙岩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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